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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核 2026-27年 度 答 覆 編 號

開 支 預 算
AUD001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(問 題 編 號 ： 0706)

總 目 ： (24) 審 計 署

分 目 ： () 

綱 領 ： (2) 衡 工 量 值 式 審 計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審 計 署 署 長 （ 林 智 遠 教 授 ）

局 長 ： -

問 題 ：

去 年 《 預 算 案 》 提 及 ， 審 計 署 將 為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營 機 構 的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舉

辦 工 作 坊 ， 通 過 其 衡 工 量 值 審 計 的 經 驗 及 個 案 分 享 ， 強 化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營

機 構 的 管 理 層 對 審 慎 理 財 和 善 用 公 帑 的 觀 念 及 實 踐 ，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

本 會 ：

（ 一 ） 審 計 署 舉 辦 工 作 坊 的 以 下 資 料 ： （ i） 舉 辦 次 數 、 （ ii） 參 與 人 數 、

（ iii）參 與 人 員 所 屬 部 門 及 職 級 、（ iv）工 作 坊 所 分 享 的 個 案 內 容 ，

及 （ v） 所 涉 及 人 手 及 行 政 開 支 ； 及

（ 二 ） 署 方 以 甚 麼 準 則 及 指 標 來 評 估 工 作 坊 的 成 效 ？

提 問 人 ： 林 振 昇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33)

答 覆 ：

問 題 （ 一 ）

審 計 署 的 使 命 是 提 供 獨 立 、 專 業 及 優 質 的 審 計 服 務 ， 以 助 政 府 及 公 營 機 構  

提 升 其 服 務 表 現 及 問 責 性 。 審 計 署 舉 辦 工 作 坊 的 資 料 如 下 ：

(i)至 (iii)
審 計 署 於 2025年 12月 17日 及 2026年 1月 5日 舉 辦 工 作 坊 ， 旨 在 與 政 府 部 門 及

公 營 機 構 人 員 分 享 審 計 經 驗 ， 以 助 他 們 改 善 在 履 行 職 務 時 所 達 到 的 節 省 程

度 、效 率 和 效 益 。約 830名 人 員 (當 中 包 括 16名 常 任 秘 書 長 及 部 門 首 長 )以 實

體 或 網 上 視 像 直 播 方 式 參 與 這 兩 場 工 作 坊 ，當 中 涉 及 超 過 260個 政 府 決 策 局

／ 部 門 和 公 營 機 構 的 人 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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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
審 計 署 衡 工 量 值 式 各 科 別 人 員 以 過 往 審 計 工 作 的 觀 察 所 得 和 經 驗 為 基 礎 ，

並 以 載 於 近 年《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》的 個 案 作 主 要 例 子 ，就 不 同 範 疇 (如 合

規 與 績 效 評 估 、 機 構 治 理 與 行 政 開 支 、 服 務 覆 蓋 範 圍 與 提 供 情 況 、 資 源 善

用 、合 約 管 理 與 技 術 應 用 )，分 享 部 門 過 去 的 審 計 發 現 、所 提 出 的 意 見 ，以

及 受 審 核 組 織 根 據 審 計 署 建 議 進 行 改 善 的 情 況 。

(v)
審 計 署 透 過 重 行 調 配 不 同 綱 領 範 疇 的 內 部 資 源 以 應 付 因 工 作 坊 而 額 外 產 生

的 工 作 量 ， 故 未 能 單 就 工 作 坊 的 所 涉 的 人 手 及 行 政 開 支 提 供 分 項 數 字 。

問 題 （ 二 ）

審 計 署 於 兩 場 工 作 坊 完 結 後 安 排 出 席 人 員 填 寫 問 卷 調 查 ，就 內 容 的 實 用 性 、

學 習 得 著 、 滿 意 程 度 等 提 出 意 見 ， 以 作 評 估 成 效 之 用 。 審 計 署 會 繼 續 循 不

同 途 徑 搜 集 資 料 ， 以 掌 握 各 受 審 核 組 織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在 發 現 有 需 要 展 開 深

入 審 查 的 情 況 時 ， 審 計 署 會 進 行 衡 工 量 值 式 審 計 ， 就 受 審 核 組 織 在 履 行 職

務 時 所 達 到 的 節 省 程 度 、 效 率 和 效 益 進 行 審 查 並 按 既 定 程 序 定 期 向 立 法 會

提 交 《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》 ， 適 時 審 視 各 受 審 核 組 織 於 工 作 坊 後 在 運 用 公

帑 方 面 的 表 現 。

–  完  –




